
经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评定组研究并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生的意见后，制定

了《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评定细则》（试行稿），请参照执行。 

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评定细则 

（试行稿） 

一、总则 

为充分调动广大研究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技术创新和科

学研究等各方面取得优异成绩, 充分发挥研究生在学校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研

究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总体思路和《东南大学研究生

培养基金实施办法（暂行）》，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定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

制定本细则。 

 

二、参评范围 

参评对象：符合培养基金条件研究生院规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定向、委培、强

军计划不参加奖学金评定）。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参评资格：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院校通报批评，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治安管理处罚或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者； 

2．学位课程中有不及格者； 

3．申报材料弄虚作假者(如论文重复参评、私自篡改成绩单等)。 

 

三、评定办法 

各位学生的培养基金评定必须符合研究生院规定的各项要求。在此基础上每位学

生的综合得分由如下几部分构成，适当考虑各学科间的平衡： 

1．各年级博士研究生在思想品德考核合格的基础上，有资格参加各项培养基金的

评定。（思想品德考核由学生互评，系考核领导小组考核评定） 

2．一年级博士研究生在确定拟录取名单时根据各项等级指标，按照综合成绩排名

先后评定等级。硕博连读生、提前攻博生优先考虑博士奖学金的较高等级。 

3．二年级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按照总成绩来评定等级。其中学位课程的平均成绩

占总成绩 40%，发表论文、参与项目研究等综合表现的加分占总成绩 60%  

4．三年级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按照加分(发表论文、参与项目研究等综合表现的加

分) 来评定等级。 

5． 加分因素： 

⑴. 在国内一般学术期刊或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一篇+2 分，两



篇+3 分，三篇以上+4 分。在 SCI 源刊上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一

篇+3 分, 两篇+5 分, 三篇以上+8 分(影响因子<2.0)，在 SCI 源刊上学生本人为第一作者

发表的本专业学术论文每一篇 +6 分(影响因子≥2.0) （注：单篇论文加分只计一次，

取最高值；所有论文在下一次申请培养基金时不得重复使用）。 

⑵. 担任社会工作(班委、团支委、党支委、研究生会及以上干部或担任兼职班主

任)，按工作表现+ ≤2 分（考核不合格者不加分）。 

⑶. 学年内获得省级及省级以上科研项目资助＋4 分（在下一次申请培养基金时不

得重复使用） 

⑷. 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表彰者+ ≤2 分。 

6. 各等级奖学金的评定将考虑学科间的差异进行适当调整。 

7．培养基金异动因素 

⑴. 受到中期筛选警告的研究生不享受培养基金。 

⑵. 学年内受纪律处分者不享受培养基金。 

⑶. 学术行为不端者不享受培养基金。 

⑷. 学年内参加校、院、班级等各项集体活动不足 60%者，培养基金降一档。 

 

四、评奖流程 

1．根据学校的布置，公布评选条件、程序和日程。 

2．参评者本人递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包括：成绩单、科研成果、论文期刊、获

奖证书、录用证明、学生工作职务） 

3．院系依据上述评定细则及相关分值评定，分值累加作为最后的个人评定值。 

4．评定结果在系网页上公示，从公布之日起七日内，学生和教师若有质疑，及时向

系申诉委员会反映。 

5．评定结果上报研究生院。 

 

五、评定组织：       

1．系评定工作组： 

组长：章荣琦 

副组长：翟亚 

成员：徐明祥  李剑  王金兰  王玲艳 石然  

本细则解释权归物理系党政联系会议。 

 
 


